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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 宁 市 农 业 农 村 局 文件济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
济农字〔2020〕96号

济宁市农业农村局 济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关于印发《全市农业科技研发与推广管理

办法》的通知

各县市区农业农村局、工业和信息化局，微山县渔管委，济宁

市高新区城乡统筹发展局、太白湖新区农业发展服务中心、济

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农业发展服务中心，市农机发展服务中心、

市畜牧业发展服务中心，市农科院，局属有关事业单位:

为进一步调动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和基层农技推广人员的

积极性，激励他们科技自主创新、扎根基层、服务农业，在促

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实用技术推广中发挥更大作用，市农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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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村局联合市工业和信息化局，从 2020-2022 年连续三年对通

过省级以上新品种审定（认定）的品种育成者、技术创新填补

国内空白的农机研发人给予奖励；从全市基层农技推广人员中

每年评选 100名“农技标兵”给予奖励。现将《全市农业科技

研发与推广管理办法》印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济宁市农业农村局 济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
2020年 9月 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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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全市农业科技研发与推广”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调动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和基层农技推

广人员的积极性，激励他们科技自主创新，鼓励他们扎根基层、

服务农业，在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实用技术推广中发挥更

大作用，市农业农村局联合市工业和信息化局，从 2020-2022

年连续三年对通过省级以上新品种审定（认定）的品种育成者、

技术创新填补国内空白的农机研发人给予奖励；从全市基层农

技推广人员中每年评选 100名“农技标兵”给予奖励。为确保

评选工作顺利实施和规范运行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“全市农业科技研发与推广”奖励包括两项，一是

对符合一定条件的品种育成者和农机研发人给予奖励；二是对

在县、乡两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（含种植、畜牧兽医、渔业、

农机）长期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并做出显著成绩的科技人员，

不包括行政编制人员，给予奖励。

第三条 “全市农业科技研发与推广”奖励评选由市农业农

村局会同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组织实施。

第四条 “全市农业科技研发与推广”奖励评选工作遵循民

主、公开、竞争、择优的原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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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申报条件

第五条 根据中共济宁市委、济宁市人民政府印发《关于实

施“智汇济宁 才绘圣城”工程加快集聚新时代创新创业人才的

若干措施》的通知精神，通过省级以上新品种审定（认定）的

品种育成者、技术创新填补国内空白的农机研发人应具备下列

条件：

（一）自主选育并经国审（认定）或者省审（认定）的植

物新品种；

（二）国家、省认定的首台（套）技术装备及关键核心零

部件农机产品；

（三）品种育成者和农机研发人需为第一研发人，新品种

和新机具应为近五年内研制完成，并取得相应有效证明；

（四）新品种和新机具在生产实践中推广应用不少于 1年，

并取得显著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；

（五）研发成果无知识产权争议。

第六条 根据中共济宁市委、济宁市人民政府印发《关于实

施“智汇济宁 才绘圣城”工程加快集聚新时代创新创业人才的

若干措施》的通知精神，“农技标兵”应是长期从事农业技术

推广服务工作，目前仍在农业技术推广一线工作的科技人员，

且同时具备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遵纪守法，有良好的职业道德，能够自觉践行社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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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义核心价值观；

（二）技术精湛，有丰富的农技推广经验，业务能力强，

服务意识强；

（三）业绩突出，在农业生产一线推广了多项关键技术，

在提高农产品产量和质量，促进农业提质增效，保护农业生态

环境，提升农民素质、带动农民增收等方面作用显著；

（四）作风扎实，常年深入农村农户，努力开展技术培训

咨询和试验示范工作，积极为农业可持续发展出谋划策；

（五）连续从事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工作 3年以上（不含行

政编制身份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时间）；

（六）口碑良好，当地基层农业主管部门、农技推广机构、

农民群众等各方面普遍认可。

第七条 曾发生严重违规违纪事件、重大安全事故的责任

人，不能申报。

第三章 遴选程序

第八条 印发通知。以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文

件印发评选申报通知，组织开展人选推荐工作。

第九条 单位推荐。推荐人选须经所在单位民主推荐，集体

讨论通过，并在本单位公示 5个工作日无异议后，由所在单位

填写《“全市农业科技研发与推广”推荐书》，撰写被推荐人

选先进事迹材料，分别报送县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、工业和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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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化主管部门。

第十条 县级审核。县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牵头成立包括农

机、畜牧兽医、渔业等部门参与的审核委员会，对推荐人选以

及相关材料进行核查。按照分配名额，遴选产生本辖区推荐人

选，推荐至市农业农村局。县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成立相

应审核委员会，对推荐人选以及相关材料进行核查。按照分配

名额，遴选产生本辖区推荐人选，推荐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。

第十一条 组织评选。市评选专家组，根据评选标准，对提

交材料进行逐一审核，评选产生候选人。

第十二条 评选结果报市评选工作领导小组审核通过，公示

5个工作日，无异议后公布。

第四章 组织领导

第十三条 成立由市农业农村局主要领导任组长，市农业农

村局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分管领导、市委组织部人才办主任任

副组长，市农业农村局科技教育科、人事科、种植业管理科，

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科技科、装备科等单位负责同志参加的“全

市农业科技研发与推广”奖励评选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研究评

选工作中重大问题，审议评选办法和评选结果。

第十四条 市评选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负责人员评选

具体工作。评选办公室设在市农业农村局科技教育科。

第十五条“全市农业科技研发与推广”奖励评选设立市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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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专家组。

第十六条 评选专家组成员由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工业和信息

化局相关科站负责同志及有关专家分别组成，各设组长 1名，

成员 6名。主要职责是：对通过形式审查的有效候选人材料进

行审查，进行评选，提出通过人选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市农业农村局科教科、市工业和信息化

局装备科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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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0年 9月 7日印发


